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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决定书

白山市监处罚〔2026〕206号（QGFJ）

当事人：白山市益信信用担保有限公司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营业执照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220601559781354B

住所（住址）：白山市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、经营者）：王

身份证号：

联系电话：

2025年12月31日，我局执法人员在整理企业未年报公示材料

中，发现当事人未按规定期限参加2023、2024年度企业年度报告

公示，已被我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。为进一步查清事实,于2026

年1月6日经批准开展立案调查。

经查，当事人未在2024年8月1日前报送2023年年度报告，未

在2025年7月1日前报送2024年年度报告。我局分别于2024年8月

19日、2025年7月8日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

条例实施细则》第七十条之规定将当事人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

通过官网发布公告。当事人在接受我局询问时,承认了未按规定

期限报送2023、2024年年度报告的事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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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
1.当事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1份，法定代表人王锡斌的居

民死亡医学证明（推断）书1份，王锡斌遗嘱复印件1份，遗嘱律

师见证书1份，授权委托书1份，王锡斌的遗产继承人王四光身份

证复印件1份，受托人王志伟身份证复印件1份，证明当事人的主

体资格。

2.询问笔录1份，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期限报送2023、2024

年年度报告的事实及向当事人宣传法律法规、教育引导当事人改

正错误的事实。

3.提取诚信监管系统经营异常名录查询截图1份，白山市市

场监管局官网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决定公告2份，证明当事人未按

规定期限报送2023、2024年年度报告，被我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

并在官方网站发布公告的事实。

4.当事人提供2023、2024年年度报告书各1份,年度报告管理

截图1份，证明当事人在2026年1月5日主动补报了2023年年度报

告，在2026年1月4日主动补报了2024年年度报告的事实。

以上收集的证据,均履行了证据确认程序,符合法律、法规、

规章的规定。

2026年1月12日，本机关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《白山市市场

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告知书》（白山市监罚告〔2026〕1号（QGFJ）），

告知当事人本机关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和处罚内

容，并告知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。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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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出陈述、申辩意见。

本局认为，当事人未按规定期限报送2023、2024年年度报告，

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五条“市

场主体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公示年度报告和登记相关信息。”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第六十三条

第一款“市场主体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，通过国家企业

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。”之

规定，构成了未按规定期限报送2023、2024年年度报告的违法行

为。

鉴于在调查取证过程中，当事人认真查找未年报原因，主动

承认违法事实，在2026年1月5日补报了2023年年度报告，在2026

年1月4日补报了2024年年度报告，不存在主观故意的问题，没有

造成危害后果。符合《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

规则》第二章第一节序号31项的适用条件。

综上，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

登记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五条“市场主体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公

示年度报告和登记相关信息。”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

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第六十三条第一款“市场主体应当于每年

1月1日至6月30日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上一年

度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。”之规定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第七十条“市场主体未按照法

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期限公示或者报送年度报告的，由登记机关




